
李姿佳／臺灣兒少權益暨身心健康促進協會秘書長 
離婚夫妻 合作父母

　　第三步、多和周邊專業人員分享

自己的心情，誠實且誠懇：離婚之後，

仍有可能會有一些專業工作人員涉入，

比方說社工、法院工作人員、律師、

心理師……視他們為幫助你的人，將

自己的感想與心情如實的告訴他們；

可以寫日記，寫下一個家長對孩子的

思念、對自己的期許，離婚的人卸下

武裝，無論過往發生過什麼事，每個

人都想幫助你！

因為活動的關係，我常有機會在分享

會中遇見一些「剛剛離婚」的人。他

們會告訴我，他上上星期才剛剛簽字，

平和離婚。

他們看起來都是氣色好極了，春風滿

面。

「是啦，是有點不習慣」他們說 :「不過，

終於可以……終於可以……終於可以

……。」

好多事情都是在離婚後終於可以做的，

許多都是「終於可以不必再」怎樣怎樣，

他們真的都好開心哪。

我心想，嗯，或許這些比我小了十歲以上

的年輕人 ， 對婚姻真的看得比較開了。

但我發現，不是，並沒有。我突然想起

了什麼事，趕快叫住眼前這個人。

「等等，你是說你才『剛剛』離婚是嗎？」

我問。

對方開心的回應：「沒錯，是的！」他彷

彿迫不及待想告訴我，現在我是這個樣

子的春風得意又開心像朵花，接下來只

會愈來愈開心，是吧？

不。真的不。

　　美玲和俊傑結婚四年，有兩個小

孩大寶小寶，兩人在婚後已經因為很

多生活習慣大小爭吵不斷，有了大寶

小寶之後，兩個人更是吵得不可開

交，例如：要找保母照顧大寶小寶還

是送托嬰 / 托兒所？大寶小寶晚上睡

覺是要一個人一個房間，還是要跟爸

媽一起睡？大寶小寶哭的時候要不要

抱？……等。因為兩個人見面總是吵

架，除此之外，美玲和婆婆的相處也

碰到很問題，婆婆一直很希望可以幫

忙帶孫子，讓兩人可以少一點經濟壓

力，但美玲覺得孩子要自己帶比較

好，俊傑夾在中間非常為難。俊傑開

始越來越晚回家，美玲下班後必須要

我對離婚議題的關注，源自於我爸媽

在我 24 歲的時候離婚，雖然他們不是

在我小的時候就離婚，但激烈衝突非

常多年，媽媽在我念大學之後和爸爸

分居，記得他要搬出去的時候對我和

我的雙胞胎妹妹說：「你們已經都讀大

學了，我可以放心搬出去住了。」那時

候聽到這段話，我難過的心情並不是

我想起，個案 A。嗯，還有個案 B、

個案 C、個案 D ……，天啊我身邊有

太多位正在慘烈進行中的個案，都是

在離婚之後的一年、兩年，突然進入

更艱辛的訴訟。好，即便沒有訴訟，

也常常會因為孩子的探視，而牽扯出

其他非常揪心的困擾───離婚，只

是剛開始而已，接下來我們要清一清

內心的垃圾， 讓我們對「衝突」免疫。

用以上三種方式，把心中的衝突放下，

那，再慘的過去，你都可以做到「分

手快樂」！

一個人帶兩個小孩，沒有俊傑的支

持，讓美玲疲憊不堪。想著自己這四

年來的婚姻生活，真的覺得受夠了，

少了婚姻的壓力，回娘家支持還比較

多一點，也讓大寶小寶可以有一個比

較寧靜的家庭，因此也讓美玲萌生離

婚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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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要搬出去，而是他竟然是因為我

而沒有搬出去。社工的訓練讓我理性

上知道，這是媽媽的決定和我沒關

係，但還是會有自責的情緒，我自己

需要去面對這個感受。

而我除了我自己的家庭經驗外，我也

接觸許多準備離婚或已經離婚家庭，

目前也在法院擔任家事調解委員，協

助、陪伴他們在子女照顧及探視議題

上的討論。在我的經驗中，所有會來

到法院的家長，99% 都是非常愛小

孩，希望小孩過得開心快樂，但因為

各種原因，所以還是得來到法院來處

理遇到的問題，很多不乏從小孩學齡

前纏訟到小孩念小學，準備進入國

中。因此若您有打算要離婚，或已經

在正在談離婚，下面五件事請務必思

考過以及去執行這五件事，能大大降

低孩子因為雙親離婚所造成的影響，

也能避免進入法院纏訟的情況。

第一件事：
凡選擇必有代價，你有準備好付出的

代價嗎？

不管離婚與否，都有代價需要付。選

擇留在婚姻中要付的代價是什麼？離

婚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若身邊有朋

友已經離婚，可以問問其離婚後的生

活是如何？最需要適應的有哪些事情？

也盤點自己若離婚後有哪些資源是可

以運用？整體通盤考量後，再來決定

是不是要選擇離婚。

第二件事：
離婚不能解決原本婚姻關係中的溝通

問題。

很多人覺得離婚就跟對方沒有任何的

關係了，所以也就不用再跟對方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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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因為和對方溝通實在太痛苦，但

事實是，因為兩位有小孩，不論如何

一定還是得需要互動、溝通。兩人過

往在婚姻中溝通不好的問題，並不會

因為離婚而消失，但是有機會因著雙

方關係改變，把「先生」和「太太」

的身分放下，用「爸爸」和「媽媽」

的身分和對方溝通，以兩人是在事業

上的合作夥伴，就事論事的討論孩子

的事情。

第三件事：
若婚姻關係可能產生變化，好好和孩

子告知目前情況，避免孩子的自責和

罪惡感。

當兩人要離婚之前，很可能經常大吵

或是冷戰，因著孩子不同的年齡，也

許對離婚沒有概念，但對孩子來說，

他們已經感受到不對勁的家庭氣氛，

甚至之後他們看到的是雙親離婚，而

孩子們經常會陷入自責，認為是因為

自己不好、自己不乖、不重要所以爸

爸跟媽媽才會離婚，而這些自責很可

能會跟著他們一生。因此很重要的

是，和孩子說明目前的狀況，如果可

能的話，盡量雙親一起和孩子說明和

解釋，避免雙方說法不同調，讓孩子

陷入另一種猜測。如果有不只一個孩

子，建議分開說明，可以讓孩子們有

機會表達各自的想法。家長表達方式

可以說：「爸爸和媽媽最近常常在吵

架或是不講話，你一定感覺很不舒服

也很擔心？我們最近真的在吵架，你

沒有聽錯，但你放心，這一切和你都

沒有關係，不是因為你不乖、你不好

或你不重要或是你的錯。我們最近因

為一些事情意見不同會吵架，就很像

是你和同學意見不同會吵架一樣，你

放心我們會解決。」若雙方真的決定

要分手後，可以和孩子說：「爸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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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因為和對方有很多事情意見不一

致，我們無法達成共識，所以我們不做

夫妻，但爸爸媽媽還是朋友，我們都很

愛你，我們是你（們）永遠的爸爸媽

媽」 。

第四件事：
兩人若沒有好聚好散成為合作父母，

最大的輸家是孩子。

我在法院調解的經驗中發現，許多父母

因為沒有好好談離婚好聚好散，結果因

為孩子的事情還是需要溝通互動，舊恨

加上新仇，一發不可收拾，結果最被影

響到的就是孩子。比如：孩子和 A 方

同住，要去和 B 方會面，孩子可能因

為各種原因不想和 B 方會面 ( 如：想要

待在家不想出門、怕去 B 方家玩得很

開心 A 方會不開心、因為和 B 方好久

沒見面有點陌生、因為每次會面 A 方和

B 方都會吵架……等 )。但這件事情拿

出來看時，B 方就很容易會覺得一定是

A 方從中作梗，所以小孩才不願意去；

又或者是 A 方覺得是 B 方親職能力太

差，所以小孩不想和 B 方相處，是 B

方自己的問題….. 等，不論是 A 方或 B

方的推論，導致的結果都是，B 方無法

和小孩好好會面，孩子喪失了和非同住

方相處的機會，也少了一個孩子感受到

非同住方愛的機會。 

至於想要要好聚好散，可以怎麼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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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是面對親密關係結束「道謝、道

歉、道別」可以運用很好的方式 ，當

能和對方好好道謝、再來好好道歉，進

而能好好道別，順序很重要。

第五件事：
不論婚姻狀態為何，雙親共創雙贏，

孩子是最大的贏家。

當親密關係面臨的變化，不論婚姻的狀

態如何，許多時候，雙親都在搶奪孩

子，希望能夠「爭取」孩子。但所謂的

爭取孩子，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親權 ( 俗

稱監護權 )，但親權到 18 歲就消失

了 ，更重要的是如何和孩子維持好的

關係，而好的關係並不是只能跟一個

人有好的關係，雙親要能夠從彼此爭

輸贏轉換到一起創雙贏，因為兩個人

都是愛孩子的，為什麼要讓孩子一定

要選邊站？

這五件事情給正處在離婚醞釀期的朋

友們，若真的會往離婚的方向走，如

何將對孩子的傷害降到最低，是我們

要一起共同努力的。




